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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文件明确了上海市碳普惠碳积分（以下简称“碳积分”）、碳普惠账户、减排量与碳积分

转换、上海市碳普惠碳积分商城（以下简称“碳积分商城”）等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碳积分使用、申请入驻碳积分商城等相关工作流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

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上海市碳排放管理办法》（沪府令 20号）。

《上海市碳普惠管理办法》（沪环规〔2025〕10号）。

3 术语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碳普惠账户

碳普惠账户是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或个人（以下简称“碳普惠相关主

体”）在上海市碳普惠管理运营平台（以下简称“管理运营平台”）开立的账户。碳普惠账户包括

机构账户和个人账户。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等可以开立机构账户，个人可

以开立个人账户。碳普惠账户主要用于碳普惠减排量（以下简称“减排量”）、碳积分和碳普惠

信用等的记录和管理。

3.2

减排量

碳普惠相关主体依据发布的上海市碳普惠方法学实施减排项目或减排场景所获得的减排量。

经确认后的减排量应当通过管理运营平台记录在碳普惠账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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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碳积分

碳积分是由个人参与碳普惠减排项目或减排场景产生的减排量按照一定转换规则生成的积分。

个人可以使用碳积分在碳积分商城兑换商品和服务，也可以用于捐赠、自愿碳注销等。

3.4

碳积分商城

碳积分商城是使用碳积分兑换权益商品和服务的平台系统。

3.5

碳普惠权益方

碳普惠权益方是指在碳积分商城中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社

会组织等，通过商品或服务的兑换汇集碳积分，碳普惠权益方可以将汇集的碳积分按一定规则回

兑为减排量并依规消纳。

4 减排量与碳积分转换

个人参与碳普惠减排项目、减排场景所获得的减排量将通过管理运营平台换算为碳积分并记

录在碳普惠账户中，具体转换规则如下：

1gCO2e = 1个碳积分

5 碳积分使用

5.1 碳积分兑换权益

碳积分可以在碳积分商城兑换由碳普惠权益方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等权益。

5.2 碳积分自愿注销

个人可以通过管理运营平台，自愿注销所拥有的碳积分并获得相应凭证。

5.3 碳积分捐赠

个人可以通过管理运营平台捐赠碳积分，用于支持企业生产经营、大型活动等实现碳中和。

6 减排量回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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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普惠权益方可以将汇集的碳积分回兑为减排量。管理运营平台将提供减排量自动回兑服务，

每 1,000,000个碳积分可以回兑为 1吨 CO2e。

7 碳积分商城管理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以下简称“上海环交所”）组织开展碳积分商城建设和规范运行。鼓

励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等积极参与共建碳积分商城。

7.1 入驻模式

碳普惠权益方与碳积分商城的合作，可采用以下模式：

a） 第三方积分商城入驻模式：由符合条件的碳普惠权益方通过创建或改造自身权益商城后

集成至碳积分商城，并提供常态化的权益兑换服务。

b） 分平台入驻模式：在特定区域、行业等一定范围内集成多个碳普惠权益方，按照一定要

求搭建权益兑换分平台并入驻碳积分商城。分平台的建设单位负责具体运营管理。

c） 特定活动模式：由碳普惠权益方在一定时间内投放特定权益商品，并组织开展特定权益

的兑换活动。

d） 经上海市生态环境局（以下简称“市生态环境局”）确认的其他方式。

7.2 入驻要求

采用不同合作模式的碳普惠权益方应遵循碳积分的产生、兑换和使用等基本要求，并落

实以下运营管理责任：

a） 第三方积分商城入驻模式：应具备持续运营能力，按照权益品类、数据交互、页面展示

等统一要求，提供与碳普惠账户规模相匹配的权益规模与库存，并及时完成商品上下架

等日常维护操作。商城入驻的具体要求另行制定发布。

b） 分平台入驻模式：分平台的建设单位负责分平台内碳普惠权益方的组织、管理和服务，

统筹区域或行业资源，引导本地区或行业内的各类社会主体积极参与碳普惠。入驻分平

台的碳普惠权益方可以结合自身优势和用户基础，提供具有属地或行业特色的权益或服

务。

c） 特定活动模式：应确保特定权益商品的兑换活动公平、公正、公开运行，权益提供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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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活动规则设置应便于公众广泛参与。

7.3 入驻流程

a） 申请

有意向参与碳积分商城共建的碳普惠权益方，可以通过“一网通办”碳普惠专区在线提

交相关申请材料，具体包括碳积分商城入驻申请表、企业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明、信用报

告、用户协议等材料。

b） 评估论证

上海环交所对相关申请材料的完整性、规范性、可靠性等开展技术审查，并组织开展评

估论证。对选择第三方积分商城入驻模式、分平台入驻模式的，上海环交所出具评估论证意

见并报送市生态环境局。

c） 入驻碳积分商城

经审核通过后的碳普惠权益方，应采取以下方式入驻：

申请第三方商城入驻或分平台入驻的碳普惠权益方应签署入驻商城合作协议，并按照要

求对接商城系统与管理运营平台。

申请特定活动模式的碳普惠权益方应按照申请内容组织开展特定活动。

碳普惠权益方应确保数据交互安全稳定、兑换规则设置合理、权益商品真实有效等。

8 解释权

本指南由上海市生态环境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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